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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桑德环境 股票代码

00082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勒思 张维娅

电话

0717-6442936 0717-6442936

传真

0717-6442830 0717-6442830

电子信箱

ss000826@126.com ss000826@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4,374,296,

818.21

2,683,833,943.94

2,683,833,

943.94

62.99%

2,112,137,

830.34

2,112,137,

83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元

）

803,953,

286.32

585,609,713.02 585,609,713.02 37.28%

429,166,

099.51

429,166,

09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797,316,

063.12

574,003,762.17 574,003,762.17 38.90%

419,818,

317.31

419,818,

317.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29,256,008.70 -11,726,563.48 -11,726,563.48 349.48%

-104,181,

435.16

-104,181,

435.1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955 0.908 0.698 36.82% 0.77 0.5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950 0.905 0.696 36.49% 0.77 0.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2% 14.16% 14.16% 2.66% 23.88% 23.58%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2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9,548,933,

542.70

7,447,253,547.42

7,447,253,

547.42

28.22%

6,418,205,

752.47

6,418,205,

75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

元

）

5,182,923,

544.91

4,387,687,432.97

4,387,687,

432.97

18.12%

3,858,339,

617.32

3,858,339,

617.32

公司2012年基本每股收益为0.77元，稀释每股收益为0.77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为0.75元；2013年基本每股收益为0.908元，稀释每股收益为0.905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为0.890元。 2014年5月，经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截

至2013年12月31日的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的比例转增股本，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843,

616,621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企业在派发股票股利和公积金转增时，为了保持会计指标的

前后可比性，企业应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2012年按调整后的股本重新计算

基本每股收益为0.59元，稀释每股收益为0.59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为0.58元；2013年

按调整后的股本重新计算基本每股收益为0.698元，稀释每股收益为0.696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为0.685元。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9,05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5,08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18% 379,220,030

质押

361,934,562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2.78% 23,299,723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9% 8,341,785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其他

0.78% 6,552,085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

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7% 5,608,77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其他

0.67% 5,601,10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其他

0.66% 5,498,954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

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0% 5,000,000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积极成

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4,499,84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005L-FH002

深

其他

0.48% 4,053,4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1

）

公司控股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

2

）

根据基金公司相关公开资料

，

可以获知

：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

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同属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

3

）

除前项所述

，

公司未知其

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度，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积极推进经济结

构转型、发展绿色经济，环保产业、环境保护及治理日益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环境保护相关产业成为

促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4年4月，新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颁布，进一步明确国家支持环境保护科学技

术的科研及应用，鼓励环境保护产业发展，促进环境保护信息化建设，提高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水平。 《关

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等与环境污染治理相关文件的陆续出台，预示着“谁污染、谁治理”

的思路已向“谁污染、谁付费”的全新模式转变。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有望成为国家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

模式，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创新融资方式，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可以

预见将PPP模式引入固废处理、污水处理以及与环境保护相关公共设施服务领域，将实现环境保护投融资

体制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随着国家将进一步加强对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政策支持以及投资，各级地方政府对于环境保护以

及环境设施需求进一步提升，对环境设施的要求越来越高，环保行业以及公司都面临更广的市场机遇以

及行业发展空间。

桑德环境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废物资源化和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事业，公司主营业务涉及固废处置

工程系统集成、设备制造和投资运营业务、环卫一体化、再生资源及特定区域市政供水、污水处理项目的

投资运营服务业务。

回顾2014年度内，公司环保类主营业务继续保持稳健的经营态势，公司环保类各项细分业务经营业

绩均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公司2014年度在固废处置、水务运营、环卫一体化、再生资源以及环保设备

制造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以及突破。 2014年度，公司以在固废领域技术、市场、管理模式中的领先业绩再

度蝉联“中国固废行业十大影响力”企业，同时公司于2014年度入选“深市精选指数” 。

刚刚过去的一年，公司正式进入环卫一体化领域，目前在河北宁晋、山东青岛、湖北宜昌、湖南邵阳、

湖南郴州、安徽淮上区、山东郯城、安徽亳州、辽宁营口、河北保定、湖南攸县、湖北咸宁、河北张家口、河南

新乡等区域实施环卫清扫保洁及垃圾中转运输的业务布局，公司并购的深圳丰采环卫业务分布包括深圳

市主要区域，目前公司已取得的环卫清运项目年合约额约为3亿元左右；并为今后运营收入大规模增长奠

定了良好基础；过去的一年，公司市场拓展业绩显著，取得13项环保固废项目特许经营权，涉及的固废处

置以及资源循环经济项目投资约为47.74亿元；取得1项固废处置领域战略合作项目，涉及的再生资源循

环利用项目投资约30亿元；公司在再生资源领域的家电拆解业务布局雏形初现，成为再生资源领域有实

力的参与者。

过去的一年，公司积极应对外界环境变化，持续创新，公司积极进行业务和战略转型，构建固废、水

务、环卫以及再生资源四大业务平台战略，倡导智慧环卫，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为公司未来环境业务长远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4年度内，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以及公司董事会战略布署及经营实施，公司环保业务规模及

各细分业务领域经营业绩在报告期内均保持了持续稳健的增长。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

374,296,818.2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2.99%；实现营业利润925,639,682.7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8.08%；

实现净利润795,333,407.50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03,953,286.32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35.07%、37.28%。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主要会计政策变更说明

财政部于2014年修订和新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等八项企业会计准则，除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从2014年度及以后期间实施外，其他准则从2014年7月1日起在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实施。 本公司根据准则规定重新拟定了相关会计政策， 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对

2014年度比较财务报表进行重述。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本公司将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

响且没有公开活跃市场报价的权益投资调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并采用成本法计量；根据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规定，本公司将其他非流动负债中列报的政府补助，调至递延收

益列报，将外币报表折算差额调至其他综合收益列报。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影响比较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如

下表：

单位：元

财务报表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度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度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递延收益

52,993,387.94 56,920,151.76

其他非流动负债

52,993,387.94 56,920,151.76

其他综合收益

-10,843.36 -5,925.00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10,843.36 -5,925.00

2、主要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2）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通过设立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 称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湖北一弘水务有限公司

321,340,842.60 -407,815.28

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

19,029,531.00 -970,469.00

临清德运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14,000,000.00

魏县德尚环保有限公司

14,000,000.00

迁安德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14,000,000.00

亳州永康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1,301,160.20 301,160.20

湖北桑德环保有限公司

30,000,000.00

北京新易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233,109.21 -233,109.21

上海桑德倍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1,738,675.66 -261,324.34

营口德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5,000,000.00

毕节市碧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600,000.00

河北桑德循环经济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000,000.00

张家口塞清环保有限公司

16,000,000.00

芜湖桑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00

昌邑致美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21,653,541.06 1,653,541.06

宁晋县桑宁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7,440,845.05 2,440,845.05

永兴清雅环卫有限公司

4,713,240.97 -286,759.03

保定善美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2,867,746.83 -1,632,253.17

亳州瑞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3,710,518.88 -289,481.12

蚌埠致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4,793,312.70 -206,687.30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德洁环卫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8,659.13 -11,340.87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长青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1,231,310.70 231,310.70

湖南桑德污泥处置有限公司

亳州洁能电力有限公司

成武德润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前述子公司中湖北一弘水务有限公司以及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资产及利润指标为其母公

司主体。

2、本期通过非同一控制下收购的子公司：河南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河北万忠废旧材料回收有限公

司、浙江意意环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湖南桑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衡阳桑德凯天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桑德丰采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文一波

二Ｏ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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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3月1日以传真、邮件方式向

董事会全体成员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本次董事会议于2015年3月12日在

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金桥科技产业基地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

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监事会，公司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深交所网站及巨潮资讯网的《桑德环

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5-021）以及刊载于深交所网站及巨潮资讯

网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4年度实现利润总额942,917,327.18元，净

利润795,333,407.50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03,953,286.32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累

计为2,110,676,930.63元。

2、公司董事会拟定的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1)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2)2014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就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发表

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同

时公司2014年利润分配方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后方

可实施。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审计资格，在审计过程中能够保持独立性、专业胜任能

力和应有的关注，在对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认真履行职责，独立、客观、公正的

完成了审计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建议，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

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一

年，公司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审计机构确定2015年度审计费用相关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2015年度审计机构发表了独立意见：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在公司2014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认真履行职责，独立、客观、公正的完成了审计工作，同

意公司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深交所网站及巨潮资讯网的《桑

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2号）。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体系健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

监管部门的要求。 公司现有内部控制制度能得到一贯、有效地执行，对控制和防范经营管理风险、保护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公司目前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了表示同意的核查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深交所网站及巨潮资讯网的《桑

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告编号：2015-023号）。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该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该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5年度提供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

为了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解决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及提高向银行申请贷款效率，规范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公司预计为控股子公司在2015年度提供总额不超过210,5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含贷

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信托融资和融资租赁等），具体情况如下：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需求，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公司计划201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德

惠市德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临朐邑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湖南桑德静脉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沂水沂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安新县安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宜

昌白洋水务有限公司、淮南国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淮北国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咸阳逸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芜湖桑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金华格莱铂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衡阳桑德凯天再生资源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210,5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含贷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信托融

资和融资租赁等），并向股东大会申请以下授权：

（1）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现有担保总额的基础上，为公司前述

控股子公司在2015年度内提供总额不超过210,5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含贷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

汇票、信托融资和融资租赁等）；

（2）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上述规定事项范围内，根据各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情况分配其具体的

担保额度，并向相关银行办理贷款担保所需的必要手续及签署协议文本。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基于子公司项目建

设资金投入需求所发生，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项议

案所述对外担保额度，同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深交所网站及巨潮资讯网的《桑

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4号）。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东亚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壹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决定向东亚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办

理授信额度项下的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一年。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公司办理向东亚银行

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相关事宜并签署有关协议文本。 公司本次向东亚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及授信额度项下流动资金借款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流动资金所需。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壹亿元人民币循

环信用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向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1亿元人民币循环信

用融资，授信额度主要用于提供公司经营流动资金所需，公司本次授信额度项下的实际借款金额应在授

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公司办理向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相关事宜并签署有关协议文本。 公司本次向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及授信额度项下流动资金借款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流动资金所需。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和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目前环保类主营业务经营范围以及业务定位，公司董事会决定将经营范围进行调整；同时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将《公司章程》予

以修订。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深交所网站及巨潮资讯网的《桑

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公告编号：2015-026号）。

十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公司章程>修订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情况，公司在股权激励可行权期行权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将会发

生变更，公司董事会决定依据公司注册资本变化情况将《公司章程》涉及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据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后的股份变动情况，对《公司章程》涉及注册资本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同时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工商备案、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具体事宜。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河南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以及签署相关补充协

议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恒昌” ）业务经营受国际贵金属价格下

滑、下游需求整体较上年疲弱及相关回收、拆解补贴政策未达预期之影响，河南恒昌在2014年的运营以扩

产建设、夯实基础为主，故未能完成《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洛阳德茂康石化有限公司和河南九福来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承诺并保证目标公司应实现的业绩目标。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河南恒昌2014年实现销售收入358,172,465.57元，净利润为-20,799,378.85元，未实现其承

诺的2014年度净利润指标。

为此，各方就《股权转让协议》、《盈利补偿协议》中的有关条款调整事宜达成一致：洛阳德茂康石化

有限公司和河南九福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按照三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和《盈利补偿协

议》之约定，对本公司承担盈利补偿责任，同意一次性向本公司支付2014年、2015年及2016年业绩承诺

补偿款共计人民币26,000,000元,并将其持有的河南恒昌合计30%股权作为补偿，无偿过户给本公司。

2015年2月，公司与河南恒昌其他股东方签订了《关于河南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在该

次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实施完成相关股权变更过户手续。股权补偿完成后，河南恒昌股权结构为：本公司

持有其90%的股权，洛阳德茂康石化有限公司持有其8%的股权，河南九福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其2%的股权。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深交所网站及巨潮资讯网的《桑

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以及签署相关补充

协议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5-027号）。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珠海市雄峰发展有限公司、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前

旗鸿利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包头一机桑德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工业固废处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与珠海市雄峰发展有限公司、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

任公司、乌拉特前旗鸿利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注册成立控股子公司。 该公司名称

拟定为“包头一机桑德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桑德环境出资600

万元人民币，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60%；珠海市雄峰发展有限公司出资200万元人民币，占该公司注册资

本的20%；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00万元人民币，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10%；乌拉特前旗鸿

利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00万元人民币，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10%。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拟定为：工业

冶炼废渣、垃圾发电厂炉灰渣、炉渣、尾矿渣、污泥、河道淤泥、建筑垃圾等固废处理和综合利用；环保项目

投资、建设、技术研发、设计、设备制造和运营管理，技术咨询、转让和配套服务；环保工程承包；新型建筑

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该公司具体企

业名称及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公司办理该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及前期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协

议文本，公司将视该控股子公司设立进展及业务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保定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成立保定市保发桑德环境投

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充分利用保定市丰富的项目渠道资源，拓展保定市环保市场业务领域，公司拟与保定市发展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在河北省保定市注册成立合资公司。 该公司名称拟定为“保定市保发桑德环境投资有限公

司” ，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桑德环境出资4,000万元人民币，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40%；

保定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6,000万元人民币，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60%。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拟定

为：环卫一体化、固体废弃物处理、再生资源利用、大气治理、水域修复、土壤修复、污水处理、地下水治理、

节能环保等环境保护领域的投资与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具体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公司办理该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及前期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协

议文本，公司将视该公司设立进展及业务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第十五、第十六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5-025号）。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的第一至五项、第九项、第十二项以及第十三项议案需要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请于2015年4月16日（星期四）14:00-17:00在北京市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具体事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的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5-028号）。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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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

1622号）核准，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采用向全体股东每10股配

售3股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2.71元。 截止2012年12月28日，本公司实际已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45,601,142股，募集资金总额1,850,590,514.82元，配股认购款

利息收入113,752.10元，扣除配股登记手续费145,601.14元，余额为1,850,558,665.78元。上述款项已由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31日存入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金额

1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东西湖支行

7382510182100006041 1,550,558,665.78

2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

分行

110100120100010315 300,000,000.00

合 计

1,850,558,665.78

上述款项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37,555,697.48元及应退回的利

息收入113,752.1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812,889,216.20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了大信验字[2012]第2-0060号验资报告。

2014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金额合计271,544,964.43元，均系直接投入承诺投资项目。 截止2014

年12月31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830,737,764.43（包含募集资金累计产生的利息）元，未使用募集资

金201,154.38元，2014年募集资金共产生利息3,404,262.84元。 本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201,154.38

元，其中活期存款账户余额为201,154.38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桑德

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该《管理办法》于2012年4月1日

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时，公司已与保荐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西湖支行于2012年12月31日共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由本公司在该等银行开设了两个专户存储募集资金。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公司无投资产品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

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81,288.9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154.5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3,073.7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

资

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更

）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

）

(4)＝(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偿还银

行借

款

、

短

期融资

券

否

不超过

9

亿

未调整

不超过

9

亿

81,

459.2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

动资金

否

剩余募

集资金

未调整

剩余募

集资金

27,

154.50

101,

614.5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181,

288.92

181,

288.92

27,

154.50

183,

073.78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

分具体项

目

）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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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拟为控股子公司在2015年度以内提

供总额不超过210,5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并向股东大会申请授权。

2、对外担保情况：本次申请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对外担保事项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事项，被担保控股子公司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桑德静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

司、德惠市德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老河口桑德清源水务有限公司、宜昌白洋水

务有限公司以及临朐邑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等14家控股子公司，公司将为前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

过210,5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具体详见第一节，担保情况概述）。

3、对外累计担保金额：公司本次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担保额度为210,5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0.61%，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22.04%。 如本次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总额全部实际发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219,300万元

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2.31%，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22.97%。

4、 公司本次对外担保总额度授权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请公司将于2015年4月16日召开的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本项对外担保授权额度的议案自审议通过后一年以内有效，

如在有效期内公司未能办理相关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具体手续，公司将在授权有效期届满时将相关已

授权但未发生的对外担保事项予以核销，公司将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本议案相关对外担保事项进

展的持续披露义务。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董事会拟为控股子公司在2015年度以内提供总额不超过210,5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现具体

说明如下：

为了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解决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及提高向银行申请贷款效率，规范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决定为控股子公司在2015年度提供总额不超

过210,5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拟提供担保额度 担保类型

1.

德惠市德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15,000

2.

临朐邑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18,000

3.

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23,000

4.

湖南桑德静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61,000

5.

沂水沂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1,000

6.

安新县安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000

不超过十年期中长期项

目贷款担保

7.

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

10,000

8.

宜昌白洋水务有限公司

6,000

9.

淮南国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000

10.

淮北国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000

11.

咸阳逸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500

12.

芜湖桑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000

13.

金华格莱铂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000

14.

衡阳桑德凯天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8,000

合计

210,500

同时公司董事会向股东大会申请以下授权：

（1）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现有担保总额的基础上，为公司本次

拟提供担保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210,5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

（2）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上述规定事项范围内，根据各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按

步骤实施其所需的贷款担保额度。

公司本次担保总额授权申请事宜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该担保事项提请

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情况

1、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被担保人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德惠市德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德惠市经济开发区太兴村

法定代表人：李天增

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固体废弃物处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维护相关业务的项目

前期准备。

截止2014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的总资产120,289,390.26�元，净资产14,000,000.00元，资产负债

率88.36%，目前处于项目建设中。 截止目前，公司未对其进行担保（除本次担保授权未来实施外）。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被担保人名称：临朐邑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临朐县龙岗镇安家庄村南垃圾处理场

法定代表人：李天增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填埋气发电；污泥焚烧发电；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维护相

关业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4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的总资产185,298,862.12元，净资产83,078,123.97元，资产负债率

55.17%。 2014年1-12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971,235.00元，净利润1,929,444.86�元。 截止目前，公司

未对其进行担保（除本次担保授权未来实施外）。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3）被担保人名称：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重庆市开县汉丰镇平桥新区天子云庭1幢19层2号

法定代表人：马勒思

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经营筹建，未经许可审批和变更登记，不得从事经营活动。

截止2014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的总资产225,344,500.00元，净资产80,000,000.00元，资产负债

率64.50%，目前处于项目建设中。 截止目前，公司未对其进行担保（除本次担保授权未来实施外）。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4）被担保人名称：湖南桑德静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湘潭市九华示范区富洲路98号服务大楼

法定代表人：文一波

注册资本：44,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环保项目投资；园区相关生产和生活设施建设，科技孵化、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资质证的凭有效资质证经营）。

截止2014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的总资产852,458,676.61元，净资产440,000,000.00�元，资产负债

率48.38%，目前处于项目建设中。 截止目前，公司未对其进行担保（除本次担保授权未来实施外）。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5）被担保人名称：沂水沂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沂水县环境卫生管理处办公楼二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关于沂水沂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项目筹建（筹建期为1年至2015年4月27日，筹建期间不

得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4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的总资产58,121,345.03�元，净资产14,000,000.00�元，资产负债

率75.91%，目前处于项目建设中。 截止目前，公司未对其提供担保（除本次担保授权未来实施外）。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6）被担保人名称：安新县安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安新县大王镇南六村

法定代表人：骆敏

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环保科技开发、复合有机肥生产销售（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限制经营的除外）

截止2014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的总资产51,017,163.79元，净资产6,000,000元，资产负债率

88.24%，目前处于项目前期建设中。 截止目前，公司未对其进行担保（除本次担保授权未来实施外）。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7）被担保人名称：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沃土壕村

法定代表人：李然然

注册资本：2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城市污水处理项目筹建、运营及管理，水产品生产及销售

截止2014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的总资产469,764,011.22元，净资产162,280,435.71元，资产负债

率65.45%。 2014�年1-12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3,570,216.18元，净利润4,220,910.12元。 截止目前，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10,000万元（除本次担保授权未来实施外）。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8）被担保人名称：宜昌白洋水务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宜昌市白洋工业园区（白洋镇陵江二街10号）

法定代表人：刘晓林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城市污水处理及配套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维护相关业务（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项目的须

办理许可手续后经营）。

截止2014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的总资产43,626,336.07元，净资产4,000,000元，资产负债率

90.83%，目前处于项目前期建设中。 截止目前，公司未对其进行担保（除本次担保授权未来实施外）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9）被担保人名称：淮南国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龙王沟路（现学院路）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二楼

法定代表人：李天增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餐厨垃圾生物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餐厨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运

营、维护、技术咨询及服务。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经营或需前置审批的除外）

截止2014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的总资产36,066,822.55元，净资产30,000,000元，资产负债率

16.82%，目前处于项目前期建设中。 截止目前，公司未对其进行担保（除本次担保授权未来实施外）。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10）被担保人名称：淮北国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淮北市相山区梅苑路6号佳恒桂花园8#705法定代表人：兰保祥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餐厨垃圾生物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餐厨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运

营、维护、技术咨询及服务。 （上述经营范围中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的不得经

营）

截止2014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的总资产17,659,581.05元，净资产6,000,000.00元，资产负债率

66.02%，目前处于项目前期建设中。 截止目前，公司未对其进行担保（除本次担保授权未来实施外）。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11）被担保人名称：咸阳逸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咸阳市秦都区沈兴南路聆水居1栋2单元23003室

法定代表人：韩永锋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餐厨废弃物资源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及相关技术研究；市政基础工程的施工、维护。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4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的总资产27,280,920.00元，净资产6,000,000元，资产负债率

78.01%，目前处于项目前期建设中。 截止目前，公司未对其进行担保（除本次担保授权未来实施外）。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12）被担保人名称：芜湖桑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大件路2号

法定代表人：顾西虎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餐厨废旧物资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及相关技术研究；市政基础工程的施工、维护。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4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的总资产14,009,142.50元，净资产5,000,000元，资产负债率

64.31%，目前处于项目前期建设中。 截止目前，公司未对其进行担保（除本次担保授权未来实施外）。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3）被担保人名称：金华格莱铂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金华市金东区多湖街道泉源社区丹溪东路1278号

法定代表人：胡泽林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新型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节能环保技术及产品技术开发，生物能源技术卡法、咨询服

务。

截止2014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的总资产49,724,691.41元，净资产10,000,000元，资产负债率

79.89%，目前处于项目前期建设中。 截止目前，公司未对其进行担保（除本次担保授权未来实施外）。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14）被担保人名称：衡阳桑德凯天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衡阳市石鼓区人民路106号

法定代表人：高波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废植物油（地沟油）、废弃食用油、餐厨垃圾的回收、清运、加工、销售及其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垃圾桶、环保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涉及其他行政审批的凭

相关证件经营）截止2014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的总资产49,657,023.23元，净资产29,661,781.92元，资

产负债率40.27%，目前处于项目前期建设中。 截止目前，公司未对其进行担保（除本次担保授权未来实

施外）。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持有其65%的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本次拟进行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210,5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的事项尚需经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截止目前，公司尚未签署有关担保协议或意向协议，前述预计

担保总额度为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总担保额度，公司对于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尚需相关银行及其机

构审核同意方可执行，单项担保事项的协议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或协议）为准，公司将严格

按照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履行相关担保事项的实施，同时将在每一项关于本次授权内发生的担保事项及时

作出信息披露。

公司同时将依据《公司章程》及监管部门有关规定，审批及签署担保合同，将严格依照协议执行控股

子公司相关资金使用情况并严控经营风险及担保风险。

四、审议情况

2015年3月1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5年度提供担保额度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五、关于本次担保风险的控制措施

1、 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经营业务包括固废项目投资建设特许经营业务及水务业务投资特许经营业

务，根据所属行业性质在日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中对资金需求总量较大。公司基于经营发展层面，需要

集中其融资能力，统筹考虑安排融资计划，并采取为其提供担保的形式，解决控股子公司在项目建设中对

于资金的需求问题，有利于公司日常经营资金良性循环，保持正常的生产经营状况。

2、公司本次对外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上述控股子公司处于控股地位，控股子公司的

经营情况稳定，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控股

子公司本次贷款用途为项目建设所需资金，不涉及其他对外投资行为，且控股子公司从事公共设施投资

运营相关业务，未来经营预期稳定且现金流状况良好，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可控的，公司为其提供

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前述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可有效控制

和防范担保风险。 该担保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后执行，担保行为符合控股子公司经营所

需，不存在损害公司权益的行为。

董事会同意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并提请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七、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于公司提请拟于201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公司从有利于公司经营及发展考虑，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申请总额度符合公司主营业务

经营情况，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经营行为，风险可控，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同时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在公司本次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新增对外担保发生以前，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合计为8,800万元。

2、公司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在2015年度以内提供总额度不超过210,500万元人民币的对外担保，截

止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219,300万元人民币（含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新增担保额度），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2.31%，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22.97%，公司无逾期担保贷款，无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而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3、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中除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而提供担保外，无其他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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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公告内容涉及对外投资事项：

1、对外投资事项一：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环境” 、“公司”或“本公司” ） 拟

决定与珠海市雄峰发展有限公司、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前旗鸿利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共同投资成立包头一机桑德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2、对外投资事项二：公司拟决定与保定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河北省保定市共同投资成立保定

市保发桑德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二、本公告所述对外投资事项涉及金额：

1、对外投资事项一：公司与珠海市雄峰发展有限公司、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前旗鸿

利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拟共同投资1,000万元注册成立合资公司，其中，公司出资600万元，珠海市雄峰

发展有限公司出资200万元，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00万元，乌拉特前旗鸿利翔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出资100万元，分别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60%、20%、10%、10%，合资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对外投资事项二：公司与保定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共同投资10,000万元注册成立合资公

司，其中，公司出资4,000万元，保定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6,000万元，分别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的40%、60%，合资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根据公司对上述对外投资的出资额，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总金额为4,600万元，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总金

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0.89%，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的0.48%。

三、本公告所述对外投资事项需履行的程序：

1、前述对外投资事项均为公司与非关联法人共同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本次所进行的对外投资事项性质及金额不构成关联交易以及重大

对外投资事项。

2、本公告所述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公司将依据新设立合资公司从事具体业务进展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一、 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事项一：公司与珠海市雄峰发展有限公司、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前旗鸿

利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包头一机桑德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根据公司工业固废处理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与珠海市雄峰发展有限公

司、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前旗鸿利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共同投

资成立合资公司，本次拟设立的合资公司名称拟定为“包头一机桑德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拟定为1,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600万元，珠海市雄峰发展有限公司出资200万元，包头市凯晟物贸有

限责任公司出资100万元，乌拉特前旗鸿利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00万元，分别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的60%、20%、10%、10%。 包头一机桑德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在登记注册后，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公司本次与珠海市雄峰发展有限公司、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前旗鸿利翔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包头一机桑德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的目的：作为项目公司负责在内蒙古自

治区包头市开展工业固体废物治理及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项目的建设及业务拓展。

（3）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于2015年3月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本次会议的第十

五项议案为“关于公司与珠海市雄峰发展有限公司、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前旗鸿利翔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包头一机桑德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7名董事均参与了本

项议案的表决，并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2、对外投资事项二：公司与保定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成立保定市保发桑德环境投资有

限公司：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为充分利用保定市丰富的项目渠道资源，拓展保定市环保市场业务领域，

公司拟与保定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河北省保定市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本次拟设立的合资公司

名称拟定为“保定市保发桑德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拟定为10,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4,000

万元，保定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6,000万元，分别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40%、60%。 保定市保

发桑德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在登记注册后，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2）公司本次与保定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保定市保发桑德环境投资有限公司的

目的：作为投资公司在河北省保定市环保项目的业务拓展及投资建设。

（3）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于2015年3月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本次会议的第十

六项议案为“关于公司与保定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成立保定市保发桑德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的议案” ，公司7名董事均参与了本项议案的表决，并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本项议案。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与非关联法人共同对外投资事项。 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均不构成

关联交易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涉及其他有权机构审批，上述对外投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批准后即可实施。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公司办理新公司的工商注册相关事宜。

二、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涉及的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包头一机桑德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系公司与珠海市雄峰发展有限公

司、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前旗鸿利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事项，交易对方珠海市

雄峰发展有限公司、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前旗鸿利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情况介绍

如下：

1、珠海市雄峰发展有限公司主要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珠海市雄峰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

注册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神前村

注册号：440400000376874

法定代表人：程峰

税务登记证号码：440401617596350

经营范围：水泥制品、空心砖及轻质建材的加工、生产、销售。 建材、装饰材料的批发、零售。 太阳能

热水器的设计、安装、批发。

截止2014年12月31日，珠海市雄峰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10,452.87万元，净资产10,089.40万元，营

业收入2,106.94万元，净利润795.11万元。 该公司股权结构为：程峰出资7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70%；

程领出资3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30%。 该公司控股股东为自然人程锋，珠海市雄峰发展有限公司及其

自然人出资股东方程峰、程领与桑德环境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区友谊大街18号（世家花园）综合楼324室

注册号：150203000015895

法定代表人：林克军

税务登记证号码：150203676944562

经营范围：阀门、电线电缆、轮胎、五金机电、化工产品（专营、危险品除外）、机械设备、标准件、成套

电器及配件、铁精粉、矿产品、办公用品、劳保用品、稀土产品、煤炭、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销售。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519.69万元，营业收入142.69万元，营业

利润2.27万元。该公司股权结构为：林克军出资3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60%；王媛出资100万元，占其注

册资本的20%；史俊兵出资1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20%。 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为自

然人林克军，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及其自然人出资股东方林克军、王媛及史俊兵与桑德环境之

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3、乌拉特前旗鸿利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乌拉特前旗鸿利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佰万元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前旗巴音温都尔嘎查达拉盖沟口

注册号：52824000006085

法定代表人：王萍

税务登记证号码：3152824772217867

经营范围：铁矿石来料加工、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5年1月31日，乌拉特前旗鸿利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2,013.77万元，净资产1,608.15万元。

该公司股权结构为：王萍出资18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90%；李双顺出资2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

乌拉特前旗鸿利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为自然人王萍，乌拉特前旗鸿利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

自然人出资股东方王萍、李双顺与桑德环境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保定市保发桑德环境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与保定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共同投资事项，交易对方保定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情况介绍如下：

企业名称：保定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保定市北二环路5699号大学科技园研发中心六层

注册号：130605000044945

法定代表人：赵二民

税务登记证号码：130611791357582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的管理，项目投资、开发。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须报经批准的项

目，未获批准前不准经营）

截止目前，保定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749,065,866.96元，总负债575,634,101.75元，所

有者权益173,431,765.21元。 该公司股权结构为：保定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资20,000万元，占

其注册资本的100%。 保定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其股东保定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桑德环

境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系公司与非关联企业法人共同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 对外投资主体（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共同对外投资事项一：

1、出资方式：公司与珠海市雄峰发展有限公司、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前旗鸿利翔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包头一机桑德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时，双方以货币形式出资。

2、对外投资标的公司“包头一机桑德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①经营范围：工业冶炼废渣、垃圾发电厂炉灰渣、炉渣、尾矿渣、污泥、河道淤泥、建筑垃圾等固废处理

和综合利用；环保项目投资、建设、技术研发、设计、设备制造和运营管理，技术咨询、转让和配套服务；环

保工程承包；新型建筑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具体以工商部门登记核准为准）。

②投资各方投资规模及持股比例：包头一机桑德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

中，公司出资600万元，珠海市雄峰发展有限公司出资200万元，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00万

元，乌拉特前旗鸿利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00万元，分别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60%、20%、10%、

10%。

（二）共同对外投资事项二：

1、出资方式：公司与保定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保定市保发桑德环境投资有限公

司”时，双方以货币形式出资。

2、对外投资标的公司“保定市保发桑德环境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①经营范围：环卫一体化、固体废弃物处理、再生资源利用、大气治理、水域修复、土壤修复、污水处

理、地下水治理、节能环保等环境保护领域的投资与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②投资双方各自的投资规模及持股比例：保定市保发桑德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

元，其中，公司出资4,000万元，保定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6,000万元，分别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的40%、60%。

四、对外投资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根据公司与珠海市雄峰发展有限公司、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前旗鸿利翔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共同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主要内容如下：

1、四方同意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拟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公司出

资600万元，占60%的股权；珠海市雄峰发展有限公司出资200万元，占20%的股权；包头市凯晟物贸有限

责任公司出资100万元，占10%的股权；乌拉特前旗鸿利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00万元，占10%的股

权。 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如需增资，四方均以现金方式按股权比例进行增资，并经股东会一致通过

方为有效。

2、合作协议签订后，四方应在45个工作日内制定所从事工业固体废物项目的技术中路线，并取得项

目核准文件，文件的项目主体为合资公司。

3、合资公司成立后，四方支持并保障为合资公司所享有的各项权利的行使提供一切合理方便，包括

但不限于：

（1）四方都有义务协助合资公司与当地政府建立并维护良好关系，维护合资公司的声誉。

（2）合资公司注册后，桑德环境与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一机集团综企有限责任公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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